大葉盃全國大專院校系隊籃球賽

大葉盃第一屆全國大專院校系隊籃球賽競賽規程
1、宗    旨：藉由此次競賽來提升大學生之運動風氣及籃球的熱愛，促進學生情誼、增進身心健康及培養團體合作精神，特別舉辦大葉盃籃球賽。 

2、主辦單位：大葉大學大葉籃壇社 

3、指導單位：大葉大學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中心
4、協辦單位：大葉大學體育室、運動健康管理學系
 5、比賽組別：以男子組報名為限。上限隊伍：48隊，下限：24隊；未滿24隊(不含24隊)本競賽取消。
6、參賽資格：全國大專院校各系學生，以同系為單位，一人限報名一隊伍。
附註：(1)延畢生及研究所一律以學生證上的科系為依據，報名以一系一隊。
(2)如某學位學程是由某科系所分出來的，可一起合併報名，一人限報名一隊伍。
(3)比賽當天報到請出示學生證以及身分證雙證件報到(僅接受學生證與身分證)。另符合以下資格之身份者不得參賽。
(A)曾登錄UBA公開一級，二級之球員。
(B)曾登錄HBL甲級之球員。

(C)曾登錄JHBL甲級之球員。

 7、比賽日期：2016/5/28、2016/5/29。
8、比賽地點：大葉大學二期籃球場、體育館。 

9、比賽規則：依2014年國際籃球規則及本賽事競賽規則內容判定。

10、比賽用球：採用MOLTEN標準7號球。 
11、報名日期：2016/2/22起至2016/3/31晚上8點截止。聯絡人：0914-066568 游紹斌同學 
12、比賽辦法
    (1)比賽規則與2014FIBA規則同。(若有個別案例則以本賽事主辦單位為依據)

(2)每隊名單皆為報名表上名單，本賽事不再接受修改名單，每場比賽所登錄12名球員必須為報名表上名單內球員，不在報名表名單內而上場比賽球員依比賽辦法3。

(3)每場比賽前30分鐘，隊長需到檢錄台登錄12名球員，並繳交登錄12名球員之學生證至檢錄台，該場賽事結束後由紀錄台歸還，未繳交證件之球員不得登錄比賽及上場，對資格有疑義者，應在開賽前提出。開賽後發現未登錄球員但有在報名表內的球員而上場者，則使用比賽規則技術犯規一次，而該名球員不得參加該場比賽。倘若發現球員為冒名頂替或未在報名表內而上場比賽者(槍手)，則沒收該場比賽，違規隊伍以0：20落敗計算。

(4)比賽共四節，每一節10分鐘，每節結束休息一分鐘，中場休息兩分鐘。若比賽進入延長加賽每一次延長加賽為5分鐘，最後兩分鐘除外，死球、暫停即停錶。

(5)比賽1至3節為不停錶，即使死球時間仍繼續，只有暫停停錶，第4節最後兩分鐘除外，死球、暫停即停錶。
(6)比賽時同一球隊必須身穿有號碼之統一球衣，若未穿著統一服裝者則給予技術犯規一次，此球員在該場內不得繼續比賽。

(7)若發生打架事件，參與打架之球員則取消本賽事球員資格；並且本屆剩餘賽是一律不得上場比賽，且本賽事以告知學校處理打架事件記過處分，請球員謹慎注意。

(8)若最後比賽戰績勝負有相同之隊伍，則採用先勝率(勝場數多者)後得失(總得分－總失分)計算法比較判定名次。

(9)若遇到特殊情形需爭議處理時，以比賽雙方會同裁判共同決定之，若仍無法解決時得交由賽事統籌負責人決定後不得異議。

(10)比賽中途下雨或不可抵抗之外力因素，經裁判判定無法比賽時，若比賽未完成，則保留該比賽剩餘時間、比數，擇日繼續比賽至結束完成，(若比賽時間未達一節之賽事，補賽則一切歸零重新計算)。

(11)比賽前各隊球員應自行安排健康檢查，確認健康情況適合參與比賽，比賽時若有隱瞞個人健康情況或於競賽中發生意外，醫藥費一概由當事人或該隊伍自行負責一切 相關責任(各隊保險費由各隊伍自理，本競賽無辦理場地比賽球員受傷保險，如有任何傷害的一切責任，各隊伍自行負責，並放棄先訴抗辯權) 。
(12)比賽時禁止配戴耳環、項鍊、手錶、眼鏡及牙套等尖銳物品(皮革塑膠、軟塑膠、金屬或任何堅硬物質製成)，請自行拔除或用運動用的防護措施保護好，口腔內有專製矯正器者，不得上場比賽，若發生意外時，概由當事人或該系自行負責一切相關責任。

(13)比賽時發生辱罵裁判、記錄台於任何一場賽事被吹判，技術犯規、奪權犯規都將予沒收保證金。
13、報名方式：
　　臉書FB搜尋：「大葉盃全國大專院校系隊籃球賽 」
(1)收件資料：
· 收件人：大葉大學運動健康管理學系游紹斌同學收

· 地址：51591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168號運動健康管理學系(C510)
· 電話：游紹斌0914-066568

(2)報名費： 

NT3,500元(可報15人/含保證金1,000元)以郵局現金袋的方式，連同報名表與切結書一起寄送至收件地址。(煩請寄出後請撥打電話或發送簡訊至聯絡人，並告知xx學校xx系xx姓名、報名表與報名費已寄出，如無告知，信件未寄到未報名成功，本賽事一概將不負責) 

(旅遊平安保險請隊伍自行負責，故不收保險費；提醒各球隊出門在外務必保險) 
14、領隊會議：
· 相關開會地點及時間會公布於臉書粉絲專頁「大葉盃全國大專院校系隊籃球賽」。

· 領隊會議開內容：1.預賽抽籤、2.賽事規則及規範講解、3.比賽相關事宜說明及討論。

· 如沒到場球隊，皆失去開會相關內容抗辯權後不得異議。

· 各隊抽籤編號，會以報名表郵戳繳交優先後順序，訂為該隊抽籤編號。

備註：
(1)本賽事有權針對臨時動議及突發事件，決議賽事期間未詳盡規定之事務，本競賽規程新增或修改及所有競賽相關事務，皆以本賽事官方網站公告為主。

(2)本賽事無法為各隊伍量身訂做賽程及時間，皆以郵戳時間照順序抽籤以示公平。
15、注意事項：
   (1)參賽球員必須攜帶學生證(需有該學期註冊蓋章)。 
(2)報名後無故棄權或比賽發生打架、棄權之球隊，除報教官室處理外，本會兩年內不受理該隊參加本會承辦之球賽，並沒收保證金。 

(3)比賽前各系隊伍球員應自行安排健康檢查，確認健康情況適合參與比賽，比賽時若有隱瞞個人健康情況或者於競賽場上發生意外，醫藥費一概由當事人或該隊伍自行負責一切相關責任 (各隊保險費由各隊伍自理，本競賽無辦理場地比賽球員受傷保險，如有任何傷害的一切責任，各隊伍自行負責，並放棄先訴抗辯權)。
(4)比賽時禁止配戴耳環、項鍊、手錶、眼鏡及牙套等尖銳物品(皮革塑膠、軟塑膠、金屬或任何堅硬物質製成)，請自行拔除或用運動用的防護措施保護好，口腔內有專製矯正器者，不得上場比賽，若發生意外時，概由當事人或該隊伍自行負責一切相關責任。
(5)每一隊伍可報15名球員，上場僅能在15名當中登錄12名上場比賽。 

(6)報名的隊名一律以科系來分別。
(7)比賽時發生辱罵裁判、記錄台於任何一場賽事被吹判，技術犯規、奪權犯規都將予沒收保證金。
16、申 訴：如球員資格發生爭議，需在比賽結束前提出，賽後不受理。其他爭議則在賽後30分鐘內以書面及保證金1,000元向本賽事審判委員會提出，以該會之判決為終判，不得異議。抗議不成立時，保證金充作獎品費用；抗議成立則退回保證金。
17、獎 勵： 

          第一名:4,000元、獎盃乙座

          第二名:2,000元、獎盃乙座

          第三名:1,000元、獎盃乙座

          第四名:獎盃乙座
18、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通知，修改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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